
浙江省人才交流中心

人事代理人员婚育证明

            同志，性别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系我单位工作人员，该同志     (未/初/再)婚     (未/已)育    （子/女）。

其他婚育情况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单位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附：

	
	姓  名
	手  机
	电  话

	本  人
	
	
	家庭电话：

	配  偶
	
	
	单位电话：


主管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同志档案由我中心代管，现同意其工作单位意见，请西溪街道计生办审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人才交流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本表一式两份，单位和人才中心盖好章后，一份人才中心留存，一份递交街道计生科。

